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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8】第 89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8 年 3 月 30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变更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

弃物处理有限公司原股东业绩承诺补偿方案的公告》，称根据《股权

转让协议》的规定，吴中区固体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吴

中固废”）原股东暨业绩承诺人承诺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至 2018 年 4

月 30日的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5,000万元，而在 2015年 5月 1日至 2017

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吴中固废累计实现净利润-1,149.61 万元。吴中固

废原业绩承诺因地方政府土地规划调整无法执行，你公司与吴中固废

原股东协商更变业绩承诺补偿方案，业绩承诺变更为吴中固废自 2018

年 4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,000 万

元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认真核查并做

出书面说明： 

1、根据上述公告，2016 年 3 月，吴中固废取得苏州市环保局同

意建设焚烧处置危险废物 2 万吨/年的改扩建项目的审批意见。在办

理该项目规划许可的过程中，因地方政府调整前期土地规划，该项目

未能及时开工。2017 年 11 月，相关土地性质调整完成，致使上述项

目无法按原计划于 2016 年 10 月投入运营。请你公司说明以下问题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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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请详细说明上述项目的具体建设情况，以及你公司获悉土地

性质调整的具体情况，并对你公司的信息披露进行全面自查，说明是

否就项目因土地性质调整无法如期投入营运的情况与风险及时、完整、

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请律师就上述问题发表专业意见。 

（2）请详细说明吴中固废对上述项目下一步的建设计划，并进一

步说明变更后的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。 

2、就变更业绩承诺事项，请你公司核实相关承诺的出具、变更

及其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情况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

引第 4 号—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

公司承诺及履行》的规定。请律师就上述问题发表专业意见。 

3、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并于 2018 年 4月 10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北京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
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4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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